
— 1 —

附件

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暂行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

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长期资产范围

第一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取得增

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

税额应当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条 取得的长期资产，是指以直接购买，自行生产、

研发或者建造，接受投资、捐赠或者抵债等各种方式取得的

长期资产；不包括租入的长期资产，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按照存货核

算的房地产项目。

第三条 长期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包括构成其实体的配

套设备、工具、器具等；无形资产，包括构成其核心价值和

权利基础的相关法律权利和知识成果；不动产，包括构成其

实体的建筑装饰材料、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

通讯、燃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光伏发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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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等。

第二章 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方法

第四条 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指长期资产原值

所对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列明、计算或者包含的进项税额。

第五条 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专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

税项目的，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全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六条 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集体福利

或者个人消费（以下统称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对应的

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七条 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并已抵扣进项税额后，发

生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非正常损失，或者用途

改变，专用于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按照下列公式在发生

非正常损失或者用途改变的当月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并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净值率

净值率 =
当月期初长期资产净值

长期资产原值
× 100%

第八条 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专用于五类不允许抵扣

项目后发生用途改变，专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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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又用于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

的（以下统称混合用途），按照下列公式在用途改变的当月

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净值率

第九条 纳税人取得以下长期资产，用于混合用途的，

购进时先全额抵扣进项税额，此后在用于混合用途期间，根

据调整年限计算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不得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逐年调整。

（一）2026 年 1 月 1 日后（含当日，下同），按照会计

制度应当开始作为相关资产核算，且原值超过 500 万元的单

项长期资产。

（二）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已在会计制度上

按照相关资产核算且在 2026 年 1月 1日后完成资本化改造，

完成后原值超过 500 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

第十条 纳税人取得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长期资

产，用于混合用途的，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全额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第十一条 长期资产原值，是指取得长期资产时的入账

价值。长期资产形成后发生资本化改造支出的，应当按照会

计制度调整其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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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改造，是指符合会计制度资本化条件的修理、升

级、改造、改建、扩建、修缮、装饰等情形。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取得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长期

资产，发生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情形的，以会计制度

计提折旧或者摊销后的余额作为长期资产净值。

第十三条 纳税人取得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长期资产，

其净值是指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调整年限，采用平均

法计算的资产余额。计算公式如下：

长期资产净值 = 长期资产原值 × 1 −
已取得长期资产月份数

调整年限 × 12

已取得长期资产月份数，自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调整

年限起始之月起计算。

第十四条 适用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情形的纳税人，应当

按照以下方法及顺序对混合用途期间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

行逐年调整（以下统称分期调整方法）：

（一）确定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

= 需要调整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

×
当年混合用途的月份数

调整年限 × 12

（二）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

费（以下统称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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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按照会计制度计入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长期资产折旧或者摊销额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按照会计制度计提的长期资产折旧或者摊销额

（三）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以下统称三类

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项目销售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

免征增值税

项目销售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

不得抵扣

非应税交易收入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全部销售额 +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全部非应税交易收入

（四）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

的进项税额，并在次年 1月纳税申报期内从进项税额中扣减。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第十五条 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项所称需要调整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指本办法第

四条规定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

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长期资产，需要调整的进项

税额为该项资本化改造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资本化改造支

出以外部分对应的进项税额，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

的规定单独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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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长期资产进项

税额进行调整时，如果长期资产实际使用年限短于调整年

限，应当在停止使用当月所对应的纳税申报期，将剩余未调

整的进项税额并入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行一次性调整。

第十七条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调

整年限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不动产、土地使用权，为 20 年。

（二）飞机、火车、轮船，为 10 年。

（三）其他长期资产，为 5 年。

纳税人取得本办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长期资产，其调

整年限从长期资产取得或资本化改造完成，且原值超过 500

万元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

纳税人取得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长期资产，其调

整年限从 2026 年以后资本化改造完成，且原值超过 500 万

元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

第十八条 长期资产在调整年限内发生资本化改造，并

按照会计制度停止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其调整年限相应停

止计算，待恢复计提折旧或者摊销时，继续按照本办法规定

执行。

第十九条 纳税人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长期资产进项

税额进行调整的，在调整年限结束后，该项长期资产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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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改造，新增入账价值超过 500 万元的，视为一项新的

长期资产。该项资本化改造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按照本办法

规定执行，调整年限从资本化改造完成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

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

第三章 长期资产的处置

第二十条 纳税人整体处置单项长期资产，应当在处置

时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对该项

资产的进项税额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部分处置单项长期资产，应当在处

置时按照会计制度确认的账面价值确定长期资产处置部分

和剩余部分的比例，根据处置部分的比例，在处置时按照本

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对处置资产的进

项税额作相应调整。

纳税人在调整年限内部分处置实行分期调整方法的单

项长期资产，还应当在部分处置后，以剩余待调整的进项税

额为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需要调整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

项税额，在剩余调整年限内，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继续执行。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在长期资产按照会计制度计提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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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或者摊销后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

对该项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进行追溯计算，并将对应的

进项税额调整额随同当年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

税额一并进行纳税申报。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及时归集长期资产对应的增

值税扣税凭证，并做好记录、归档。

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设置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

扣台账，记录原值超过 500 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的取得、使

用、处置，以及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并如实准确办理纳税申

报。

第二十四条 纳税人未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抵扣长期

资产进项税额造成少缴税款或者提前退税、多退税款的，由

主管税务机关依照增值税法、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